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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HUADIAN POWER INTERNATIONALCORPORATION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1071）

關連交易

向華電金沙江增資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華電金沙江訂立增資協議。據此，

本公司將參與對華電金沙江的增資。緊隨增資後，華電金沙江的註冊資本將增加至人民幣

100億元，此次增資將全部由華電金沙江的現有股東按比例在 2022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出

資。本次增資過程中，本公司將按股權比例以現金出資人民幣 7.1064億元。於增資完成後，

本公司的合共出资额為人民幣 12億元，在華電金沙江彼時的經擴大註冊資本中所持股權預

期仍為 12%。

華電金沙江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即中國華電）的附屬公司，故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

此，增資協議構成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有關增資項下本公

司建議出資的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第 14.07條）超逾 0.1%但低於 5%，故

該交易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有關年度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

批准的規定。

I. 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華電金沙江訂立增資協議。據此，

本公司將參與對華電金沙江的增資。緊隨增資後，華電金沙江的註冊資本將增加至人民幣

100億元，此次增資將全部由華電金沙江的現有股東按比例出資完成。本次增資過程中，本

公司將按股權比例以現金出資人民幣 7.1064億元。於增資完成後，本公司的合共出资额為

人民幣 12億元，在華電金沙江彼時的經擴大註冊資本中所持股權預期仍為 12%。

II. 增資協議

1. 日期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2. 訂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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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公司；及

(ii) 華電金沙江

3. 向華電金沙江增資

華電金沙江的股權由(i)中國華電持有 48%；(ii)本公司持有 12%；及(iii)其它股东合共持有

剩余的 40%。据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所深知、尽悉及确信，于本公告刊发日期，华电

金沙江的其它股东及最终实益拥有人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连人士的第三方。

于增資完成後，華電金沙江的註冊資本將增加至人民幣 100億元，且將全部由華電金沙江

現有股東按比例出資完成。根據增資協議，本公司將按股權比例再以現金出資人民幣 7.1064
億元，合共為人民幣 12億元。根據增資協議，本公司與中國華電等股东按相同價格條款進

行增資。

於增資完成後，本公司在華電金沙江彼時經擴大註冊資本中所持股權預期仍將為 12%，華

電金沙江其他各股東在華電金沙江彼時經擴大註冊資本中所持股權預期亦將保持不變。

華電金沙江是本公司的聯營公司，其業績在本公司的財務報表中按權益法入賬，且於增資

後將繼續按權益法入賬。

4. 代價及支付條款

根據增資協議，本公司將以現金方式及按股權比例進行增資，相關款項須于增資協議簽署

之日起十天內或本公司與華電金沙江另行書面約定的其他日期前支付。

本公司向華電金沙江之注資乃訂約方經計及華電金沙江的業務性質及未來發展計劃等多項

因素後經公平磋商後厘定。

III. 訂立增資協議的理由及預期帶來的利益

董事認為增資協議下擬進行的該交易符合本公司電源結構調整的發展策略，預計將為本公

司的經營帶來良好的收益。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增資協議及該交易乃該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乃於本公

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

利益。

IV.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1. 華電金沙江

華電金沙江為中國華電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位於中國四川省、青海省及西藏自治區的金

沙江上游流域川藏段及川青段幹流水電資源的開發、建設及營運。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華電金沙江經審計的總資產約為人民幣 174.76億元，淨

資產約為人民幣 41.24億元。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由於有關的發電廠還在建設當中，華電金沙江尚未開始任何生產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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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營運，因此並未產生任何收入或利潤。

2. 本集團

本集團為中國最大型的綜合性能源公司之一，其主要業務為建設、經營發電廠，包括大型

高效的燃煤、燃氣發電機組及多項可再生能源項目，以及開發、建設及經營煤礦。

V.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華電金沙江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即中國華電）的附屬公司，故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

此，增資協議構成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有關增資項下本公

司建議出資的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第 14.07條）超逾 0.1%但低於 5%，故該

交易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有關年度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

准的規定。

鑒於本公司董事茍偉先生同時在中國華電任職，彼等已就审议該交易的第八届董事會第十

七次会议決議案迴避表決。除上文所述者外，概無董事於該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

擁有任何重大權益，故並無其他董事就該董事會決議案迴避表決。

VI. 釋義

于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增資」 建議增資，將華電金沙江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 100億元，此

次增資將全部由華電金沙江的現有股東按比例在 2022 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出資。根據增資協議，本公司將按股權比例以現金

出資人民幣 7.1064億，於增資完成後，本公司合共出资额為

人民幣 12億元；

「增資協議」 本公司與華電金沙江就交易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訂立

的增資協議；

「中國華電」 中國華電集團有限公司，一間中國國家全資擁有的企業，為本

公司的控股股東，亦指中國華電及其附屬公司及中國華電直接

或間接持有 30%或以上股權的公司（視乎文義所需）；

「本公司」 華電國際電力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

股份有限公司，其 H股及 A股分別于香港聯交所及上海證券交

易所上市；

「關連人士」 具有適用於本公司的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控股股東」 具有適用於本公司的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本公司的董事；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截至本公告日期的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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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香港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華電金沙江」 華電金沙江上游水電開發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為中國華電的附屬公司；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本公司的股東；

「附屬公司」 具有適用於本公司的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該交易」 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的由本公司向華電金沙江增資的建議出

資；及

「%」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周連青

董事會秘書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王緒祥（董事長、執行董事）、田洪寶（副董事長、執行董事）、倪守民（副董事長、非執

行董事）、苟偉（非執行董事）、陳海斌（非執行董事）、陶雲鵬（非執行董事）、王曉渤（非

執行董事）、陳存來（執行董事）、丁慧平（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大樹（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傳順（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宗文龍（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僅供識別


